
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處理暨輔導要點 

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第 399 次擴大行政會議訂定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保護校園智慧財產權，處理疑似侵害智慧財產權之檢舉事

件，包含但不限於校園網路侵權、非法重製及其他侵害智慧財產權等，並促其被檢舉人改過遷

善，透過寓教於罰之輔導措施，使其建立正確之觀念，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三、本校教職員工生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之處理暨輔導程序 

（一）任一單位知悉本校教職員工生有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應檢附具體違反情形及

相關資料，送交本校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 (以下簡稱本小組) 聯絡人。 

（二）由本小組聯絡人受理後通知所屬單位填報「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調查

處理通報表」。 

  (三)所屬單位查證屬實，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有具體事實者，所屬單位請被檢舉人

簽署下列資料送交本小組開會審理，並將結果送交相關單位辦理後續懲處事宜。 

1. 遵守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2. 尊重暨保護校園網路與智慧財產權同意書。 

3. 智慧財產權題庫測驗合格結果報告書。 

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

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 
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調查通報表 

記錄單號：_______________ 

一、通報單位基本資料  

通報人單位／職稱／姓名                                                                

通報人電話／傳真／E-mail                                                               

二、 發生情形 
發現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簡述發生經過與內容 

 
 

事故原因 

□ 專利權受侵害   □ 著作權受侵害 

□ 網路詐騙       □ 非法下載電子資源 

□ 非法影印       □ 非法軟體下載 

□ 非法影音下載   □ 其他侵權事件：_____________                                        

本案經受理後，轉送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_____________  組長：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 

三、 所屬單位調查情形 
被檢舉人資

料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簡述經過及

結果 

 

承辦/網管人員 組長 單位主管 

   
 
1.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推動小組接獲疑似侵權事件通報後，通知所屬單位於 10 日內完成事件調查報告後送本

小組。 
2. 本表單留存之相關紀錄至少 1 年。 
本資料為國立中興大學專有之財產，非經書面許可，不准透露或使用本資料，亦不准複印，複製或轉變成任何其他形式使用。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NCHU and shall not be distributed, reproduced, or disclosed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NCHU. 

 

 

 

 

  



國立中興大學遵守校園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_________________，茲切結本人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有關遭檢

舉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案件，本校已告知本人(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調查通報表

記錄單號__________)，該事件係因本人一時不慎誤犯。本人保證日後將遵守校方一

切有關智慧財產權之規定。如再次違反，願依校方規定處分。 

 

 

此      致 

 

 

立切結書人：                 (親自簽名) 

 

        所屬單位：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中興大學尊重暨保護校園網路與智慧財產權同意書 



為尊重暨保護智慧財產權，請詳閱以下規定，共同珍惜使用著作權與本校網路資源。 

一、請遵守「國立中興大學校園網路使用規範」第四條，網路使用者應尊重智慧財產權，禁止下

列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1) 使用未經授權之電腦程式。 

(2) 違法下載、拷貝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3) 未經著作權人之同意，將受保護之著作上傳於公開之網站上。 

(4) 電子佈告欄系統(BBS)或其他線上討論區上之文章，經著作人明示禁止轉載，而仍 

然任意轉載。 

(5) 架設網站供公眾違法下載受保護之著作。 

(6) 其他可能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二、「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IPR）」，乃國家以立法方式保護這些人類精

神智慧產物賦與創作人得專屬享有之權利，本國保護智慧財產權現行法規，包括商標專用權、

專利權及著作權、植物種苗法、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營業秘密法。其中以著作權法所

保護之著作為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而著作權乃指因著作完成所生之著

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因此法與個人有切身之關係，鼓勵各位能進一步瞭解著作權法法規

內容。 

三、請勿非法影印教科書或相關著作，著作權法詳細之內容，請參閱全國法規資料

庫，http://law.moj.gov.tw/。 

四、本事件已由計資中心與所屬單位詳載於國立中興大學智慧財產權疑似侵權案件調查通報表

記錄單號____________，內容經本人確認無誤。  

以上條文摘錄自著作權法及本校校園網路使用規範，請教職員生仔細閱讀並簽名表示負責。 

………………………………………………………………………………………………………………………………………………………… 

國立中興大學尊重暨保護校園網路與智慧財產權同意書 

姓名：        

學號/教職員代碼 ：  

所屬系所/單位 ： 

違規事處理記錄單號 ： 

本人已詳讀以上之條文說明，在此簽名________________，以示負責。 

 

日期：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員：______________ 
 

 

http://law.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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